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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885

证券简称：吉祥航空 公告编号：临

2026-042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瑶集

团” ）持有公司股份955,352,0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74%，均瑶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票（含本次）71,940万股，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数的75.3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94%。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均瑶集团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业务，具体事项如

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展期基本情况：

单位：万股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

押展期

股数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

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原质押

起始日

原质押

到期日

展期后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均瑶

集团

是

7,450 否 否

2025年

5月16

日

2026年

5月18

日

2028年5

月18日

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白玉

支行

7.80% 3.41%

为均瑶集

团的债务

提供履约

担保

7,600 否 否

2025年

5月16

日

2026年

5月18

日

2028年5

月18日

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白玉

支行

7.96% 3.48%

为均瑶集

团的债务

提供履约

担保

合计 -

15,

050

- - - - - 15.75% 6.89% -

注：若有尾差，则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上述质押展期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

押后累

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均瑶集团 95,535.20

43.74

%

71,940 71,940

75.30

%

32.94

%

0 0 0 0

上海均瑶

航空投资

有限公司

（“均瑶

投资” ）

3,606.70 1.65% 2,750 2,750

76.25

%

1.26% 0 0 0 0

合计 99,141.90

45.39

%

74,690 74,690

75.34

%

34.20

%

0 0 0 0

注：若有尾差，则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控股股东均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

50%。

1、均瑶集团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6,840万股，占均瑶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的17.63%，占公司总股本的

7.71%，对应融资余额为13.39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45,680万股，占均瑶集团所持

公司股份的47.81%，占公司总股本的20.92%，对应融资余额为35.52亿元。

均瑶投资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0股；未来一年内到期（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2,750万股，

占均瑶投资所持公司股份的76.25%，占公司总股本的1.26%，对应融资余额为2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均瑶集团及均瑶投资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未来还款来

源主要包括营业收入、投资收益、股票分红等，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

均瑶集团及均瑶投资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在产权、业务、

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

形。

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493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

2026-016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石化”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25年年度股东会先后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即以现有总股本9,989,442,254股剔除已回购股份417,150,112股后的9,572,292,

14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元（含税）。荣盛石化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

与本次利润分配。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及预留部

分股份授予登记等致使荣盛石化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荣盛石化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957,229,214.20元=9,572,292,142

股×0.1元/股；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包含已回购股份），即0.0958240元/股=957,229,214.20元÷9,

989,442,254股（结果取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58240元/股。

荣盛石化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21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

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配方案情况

1、荣盛石化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9,989,442,254股剔除已回

购股份417,150,112股后的9,572,292,14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 荣盛石化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期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及预留部分股份授予登记等致使荣盛石化总股本发

生变动的，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荣盛石化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荣盛石化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荣盛石化现有总股本9,989,442,254股剔除已回购股份417,150,112股

后的9,572,292,14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

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

0.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荣盛石化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荣盛石化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荣盛石化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29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8*****581 Aramco�Overseas�Company�B.V.

3 00*****676 李水荣

4 00*****538 李国庆

5 01*****912 李永庆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2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9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

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荣盛石化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417,150,112股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 荣盛石化本次实际现金分

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957,229,214.20元=9,572,292,142股×0.1元/股；每股现金红利=

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包含已回购股份），即0.0958240元/股=957,229,214.20元÷9,989,442,254股（结果取小数点

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

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58240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蒋芸菁、闫才华

咨询电话：0571-82520189�传真电话：0571-82527208转8150

八、备查文件

1、《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727

证券简称：冠捷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35

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周五）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周五）上午9:

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栖霞区天佑路33号冠捷科技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宣建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有

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79人，代表股份2,136,235,75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162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2,085,045,02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031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73人，代表股份51,190,7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301％。

4、其他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及表决结果

议案4属于关联交易，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所持股份合计数1,274,177,784股，回避了对议案的表决，有效表决股份为862,057,972股。

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序号 提案名称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2025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2,122,815,

056

99.3718% 13,058,000 0.6113% 362,700 0.0170%

是

其中：中小股东 78,610,927 85.4173% 13,058,000 14.1886% 362,700 0.3941%

2.00

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2,122,702,

056

99.3665% 13,399,500 0.6272% 134,200 0.0063%

是

其中：中小股东 78,497,927 85.2945% 13,399,500 14.5597% 134,200 0.1458%

3.00

2025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报告摘要

2,122,797,

856

99.3710% 13,099,200 0.6132% 338,700 0.0159%

是

其中：中小股东 78,593,727 85.3986% 13,099,200 14.2334% 338,700 0.3680%

4.00

关于现金购买冠捷

有限51%股份后续

-延期支付第三期

价款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848,995,272 98.4847% 12,898,000 1.4962% 164,700 0.0191%

是

其中：中小股东 78,968,927 85.8063% 12,898,000 14.0147% 164,700 0.1790%

5.00

关于制定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的议案

2,122,269,

456

99.3462% 13,600,400 0.6367% 365,900 0.0171%

是

其中：中小股东 78,065,327 84.8245% 13,600,400 14.7780% 365,900 0.3976%

6.00

关于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2,122,232,

256

99.3445% 13,670,600 0.6399% 332,900 0.0156%

是

其中：中小股东 78,028,127 84.7840% 13,670,600 14.8542% 332,900 0.3617%

7.00

关于控股子公司及

其全资下属公司之

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2,110,028,

526

98.7732% 26,012,730 1.2177% 194,500 0.0091%

是

其中：中小股东 65,824,397 71.5237% 26,012,730 28.2650% 194,500 0.2113%

8.00

关于下属子公司开

展外汇衍生品套期

保值业务的议案

2,123,053,

056

99.3829% 13,032,300 0.6101% 150,400 0.0070%

是

其中：中小股东 78,848,927 85.6759% 13,032,300 14.1607% 150,400 0.1634%

9.00

关于下属子公司开

展应收账款保理业

务的议案

2,122,851,

956

99.3735% 13,245,000 0.6200% 138,800 0.0065%

是

其中：中小股东 78,647,827 85.4574% 13,245,000 14.3918% 138,800 0.1508%

*注：1、本表格中，“比例”均指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或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2、本表格中，“中小股东”均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丘海金、程哲

3、结论性意见：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301149

证券简称：隆华新材 公告编号：

2026-029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

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二）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潍高路289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授权他人出席。

网络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四）召集人：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韩志刚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人员：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4人，代表股份243,472,1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2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21,489,5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09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6人，代表股份21,982,5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2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1人，代表股份22,774,5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792,0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6人，代表股份21,982,5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22%。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参加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此外，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

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21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1%；反对2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8%；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2,519,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90%；反对242,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65%；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43,212,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5%；反对24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4%；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515,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14%；反对24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41%；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3,241,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1%；反对2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2%；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543,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57%；反对222,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48%；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3,21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1%；反对2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8%；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519,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90%；反对242,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65%；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3,212,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2%；反对2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1%；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514,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79%；反对251,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25%；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

6.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3,21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1%；反对2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2%；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519,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90%；反对246,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15%；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

7.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3,208,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5%；反对2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4%；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510,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04%；反对251,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52%；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

8.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645,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26%；反对25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260%；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5%。 其中，关

联股东韩志刚、韩润泽已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507,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54%；反对258,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28%；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3,208,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5%；反对2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1%；弃权1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510,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04%；反对251,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25%；弃权1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1%。

10.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3,216,3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9%；反对2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8%；弃权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518,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68%；反对242,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65%；弃权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张鼎新、李笑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373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37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曙东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 押 起

始日

质 押

到 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夏曙东 是

17,000,

000

7.09% 1.08% 否 否

2026-0

5-21

2027-

05-24

兴业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实 际 控 制

的 企 业 生

产经营

小计

17,000,

000

7.09% 1.08% -- -- -- -- -- --

北京千方集

团有限公司

是

12,000,

000

13.44% 0.76% 否 否

2026-0

5-21

2027-

05-24

兴业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自 身 生 产

经营

1,000,

000

1.12% 0.06% 否 否

2026-0

5-21

2027-

05-24

小计

13,000,

000

14.56% 0.82% -- -- -- -- -- --

合计

30,000,

000

9.12% 1.90% -- -- -- -- -- --

股东夏曙东及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质押基本情况如下：

上述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质

押股份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夏曙东 是 17,000,000 7.09% 1.08% 2025-05-27 2026-05-20

兴业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北京千方集

团有限公司

是 10,000,000 11.20% 0.63% 2025-05-27 2026-05-20

兴业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合计 -- 27,000,000 8.21% 1.71% -- -- --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

量

持股比

例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量

本次质

押后质

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标记数

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夏曙东

239,

692,

806

15.17%

119,

790,

000

119,

790,

000

49.98% 7.58% 97,500,000 81.39% 82,269,604 68.61%

北京千

方集团

有限公

司

89,

275,

576

5.65%

50,

300,

454

53,

300,

454

59.70% 3.37% 0 0.00% 0 0.00%

夏曙锋

16,

333,

836

1.03%

15,

000,

000

15,

000,

000

91.83% 0.95% 10,916,541 72.78% 1,333,836 100.00%

合计

345,

302,

218

21.85%

185,

090,

454

188,

090,

454

54.47% 11.90%

108,416,

541

57.64% 83,603,440 53.18%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公司控股股东夏曙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夏曙锋质押融资情况、还款资金来源及资金偿付

能力说明如下：

单位：元、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未来半年内到期 未来一年内到期

质 押 股

份 累 计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对 应 融

资余额

质 押 股

份 累 计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对 应 融

资余额

夏曙东

239,692,

806

15.17%

49,

640,

000

20.71% 3.14%

178,

520,

000

119,

790,

000

49.98% 7.58%

528,

320,000

北京千方集

团有限公司

89,275,

576

5.65%

31,

600,

454

35.40% 2.00%

99,

900,

000

53,300,

454

59.70% 3.37%

199,

900,000

夏曙锋

16,333,

836

1.03% 0 0.00% 0.00% 0

15,000,

000

91.83% 0.95% 0

合计

345,302,

218

21.85%

81,

240,

454

23.53% 5.14%

278,

420,

000

188,

090,

454

54.47% 11.90%

728,

220,000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还

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目前所质押的股份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本次质

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上述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股份等措施来应对上述风险，并按相关规

定及时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7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4、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

于5%（不含）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下午2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30至11:30，下

午13:00至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吕爱武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131名， 代表股份267,282,05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1513%。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1名，代表股份40,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46%；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0名，代表股份267,241,3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1467%。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

逐项审议了相关提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60,807,03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75%，5,016,5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69%，1,458,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5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72,349,28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855%；5,

016,5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42%；1,458,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03%。

独立董事华刚先生代表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向公司本次年度股东会作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260,931,83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42%，4,891,7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02%，1,458,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5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72,474,08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438%；4,

891,7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58%；1,458,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03%。

（三）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260,931,53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40%，4,891,7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02%，1,458,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5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72,473,78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435%；4,

891,7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58%；1,458,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07%。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以公司2025年12月31日总股本886,468,41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1.50元（含税），不转增，不送

股。 后续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

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261,905,73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885%，5,293,8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06%，82,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73,447,98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794%；5,

293,8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160%；82,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7%。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261,760,23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41%，5,398,8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99%，123,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73,302,48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948%；5,

398,8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492%；123,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0%。

（六）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258,824,83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358%，8,334,2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81%，123,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70,367,08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708%；8,

334,2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732%；123,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0%。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211,422,95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011%，55,750,09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582%，109,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22,965,2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347%；55,

750,09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270%；109,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3%。

（八）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262,435,53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67%，4,717,9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51%，128,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73,977,78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515%；4,

717,9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54%；128,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1%。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259,860,53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33%，5,904,2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90%，1,517,3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71,402,78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847%；5,

904,2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03%；1,517,3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49%。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261,870,83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55%，5,269,9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17%，141,3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73,413,08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351%；5,

269,91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56%；141,3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3%。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212,058,15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3387%，55,104,59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166%，119,3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23,600,41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405%；55,

104,59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081%；119,3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

（十二）审议通过《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2028年）》。

表决结果：261,787,47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443%，5,412,07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49%，82,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73,329,72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293%；5,

412,07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660%；82,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7%。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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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6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2,614,7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41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许仲秋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全体独立董事列席了会议。

2、总经理秦谯、副总经理佘笑梅、谭小平、黄金辉、王斌、蔡皓、魏彪，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陈国荣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0,358 99.2364 542,040 0.7464 12,380 0.0172

2、逐项审议《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1,058 99.2374 541,340 0.7454 12,380 0.0172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2,858 99.2399 538,540 0.7416 13,380 0.0185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0,858 99.2371 538,540 0.7416 15,380 0.0213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59,258 99.2349 540,140 0.7438 15,380 0.0213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0,858 99.2371 538,540 0.7416 15,380 0.0213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83,558 99.2684 514,840 0.7090 16,380 0.0226

2.07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84,558 99.2698 514,840 0.7090 15,380 0.0212

2.08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81,758 99.2659 517,640 0.7128 15,380 0.0213

2.09议案名称：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84,558 99.2698 514,840 0.7090 15,380 0.0212

2.10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0,858 99.2371 538,540 0.7416 15,380 0.021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0,858 99.2371 539,240 0.7426 14,680 0.020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1,558 99.2381 538,540 0.7416 14,680 0.020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84,558 99.2698 514,840 0.7090 15,380 0.021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1,558 99.2381 538,540 0.7416 14,680 0.020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130,558 99.3331 469,540 0.6466 14,680 0.0203

8、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131,178 99.3340 466,920 0.6430 16,680 0.023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53,758 99.2274 541,340 0.7454 19,680 0.027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14,858,950 96.4029 542,040 3.5166 12,380 0.0805

2.01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和面

值

14,859,650 96.4075 541,340 3.5121 12,380 0.0804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4,861,450 96.4192 538,540 3.4939 13,380 0.0869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4,859,450 96.4062 538,540 3.4939 15,380 0.0999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

价原则

14,857,850 96.3958 540,140 3.5043 15,380 0.0999

2.05 发行数量 14,859,450 96.4062 538,540 3.4939 15,380 0.0999

2.06 限售期 14,882,150 96.5535 514,840 3.3402 16,380 0.1063

2.07 上市地点 14,883,150 96.5599 514,840 3.3402 15,380 0.0999

2.08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

的安排

14,880,350 96.5418 517,640 3.3583 15,380 0.0999

2.09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14,883,150 96.5599 514,840 3.3402 15,380 0.0999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14,859,450 96.4062 538,540 3.4939 15,380 0.0999

3

关于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

分析报告的议案

14,859,450 96.4062 539,240 3.4985 14,680 0.0953

4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

议案

14,860,150 96.4107 538,540 3.4939 14,680 0.0954

5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14,883,150 96.5599 514,840 3.3402 15,380 0.0999

6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

主体承诺的议案

14,860,150 96.4107 538,540 3.4939 14,680 0.0954

7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4,929,150 96.8584 469,540 3.0463 14,680 0.0953

8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 （2026年一

2028年）的议案

14,929,770 96.8624 466,920 3.0293 16,680 0.1083

9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公司2026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14,852,350 96.3601 541,340 3.5121 19,680 0.127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所有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柴玲、王念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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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出具

的《关于对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2026]19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现将具体内

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我局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事项：2026年5月11日，你公司在微信公众号“美湖股份” 发布标题为“美湖股

份签署具身智能订单合同” 的文章，但合同标的物实际为机器狗相关部件。 你公司未考虑到市场上普遍将“具身智能”

与“人形机器人”的概念进行混淆情形，未准确披露合同标的物为机器狗相关部件；该文章描述的“合同金额人民币94,

318.20万元”实际为该框架合同测算的最高订单额，系估算而来，且未提示相关风险，该公众号文章内容存在不准确、不

完整、风险提示不充分的情形。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6号）第五条的规定。 根

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监管谈话的措施，现要求你公司董

事长根据我局要求，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局接受监管谈话，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 你公司应当认真吸

取教训，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和规范运作意识，进一步健全内部相关制度，杜绝此类违规行

为再次发生。 你公司应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

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

止执行。 ”

二、其他说明

公司高度重视《决定书》中相关事项，将深刻反思，认真汲取教训，强化公司内部管控与规范治理，严格依法依规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持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及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推动公司持续稳定

发展。 该《决定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